
天津市东丽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6年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津丽财采〔2026〕1号

各相关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依法加强对我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以下简称代理机构）的监督管理，贯彻落实财政部《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暂行办法》（财库〔2024〕27号，以下简称《检查办法》）的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天津市财政局下发了《关于开展2026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津财采〔2026〕8号，以下简称《通知》），部署了我市2026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按照上述文件要求，结合我区2026年度财会监督工作部署工作安排，现就东丽区2026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重点
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
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国办发〔2024〕33号）和财政部《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
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2024—2026年）工作台账》（财库〔2024〕18号）的部署安排，以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关要求，聚焦当前政府采购领域反映突出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检查以下内容：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政府采购政策执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政策落实、评审活动组织开展等，涵盖委托代理、文件编制、进口核准、方式适用、信息公告、评审过程、中标成交、保证金、合同管理、质疑答复以及登记信息真实性准确性等全方位全过程。对监督检查中涉及采购人与采购代理机构共同违法的问题，实行“一案双查”，切实压实采购主体责任，形成震慑。
二、工作依据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为统领，以《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等5个部门规章及相关配套制度办法为依据，按照市财政局统一安排部署开展我区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三、工作组织

区财政局在市局统筹指导下，负责依法依规开展书面审查和现场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处理处罚或移送线索，整理汇总我区专项监督检查情况等。

四、工作安排

（一）检查名单。按照《检查办法》第二章的相关规定，市财政局《通知》明确，市局以统计的2025年全市代理机构开展政府采购业务以及投诉举报处理处罚等情况为基础，随机抽取128家代理机构作为检查对象，其中东丽区负责检查天津宸津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天津烜福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天津普华科技有限公司、中易（天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天津聚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启嘉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和天津市嘉恒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7家。本次检查主要针对2025年1月1日以来启动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每家代理机构抽取的项目原则上不少于5个，若检查对象在2025年未开展代理业务的将延伸检查其2024年代理的政府采购项目。此阶段工作于2026年4月17日前完成。

（二）开展自查。区财政局向检查对象送达书面检查通知，检查对象根据通知要求进行自查，重点包括：是否存在采购文件设置差别歧视条款、违规收费或逾期不退还保证金、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等问题，以及需要监督检查的其他问题，并整理被抽检采购项目相关的文件、数据和资料，形成自查报告一并报送区财政局。此阶段工作于2026年4月30日前完成。

（三）书面审查。区财政局按照检查对象提交的政府采购项目资料和自查报告进行书面审查，初步梳理采购项目中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按照统一格式编制工作底稿。此阶段工作于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

（四）现场检查。结合书面审查发现的问题，区财政局进一步对检查对象实施现场检查，核实登记信息，调阅评审录音录像、发票、收款凭证、汇款凭证、转账记录等资料，询问相关人员，与检查对象做好充分沟通，由检查对象签字盖章确认工作底稿。此阶段工作于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

（五）处理处罚。区财政局对检查中发现的采购人、代理机构和供应商的违法犯罪线索进行延伸检查，核实相关情况，依职权对违法违规行为作出处理处罚。处理处罚结果在天津市政府采购网上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效震慑。此阶段工作于2026年10月31日前完成。

（六）汇总报告。区财政局形成本区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报告并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汇总全市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情况，总结典型案例和先进工作经验，查找问题及不足，探索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此阶段工作于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
四、工作要求

（一）做好统筹衔接。本次监督检查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国办发〔2024〕33号）要求，与2026年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统筹衔接、同步开展。

（二）统一执法程序。区财政局要扎实开展检查工作，严格按照财政检查和行政执法相关要求，统一工作标准及处理处罚尺度，确保检查工作稳步实施，取得预期成效。

（三）压实主体责任。各相关代理机构要高度重视本次监督检查工作，严格对照政策法规，认真开展自查工作，提前做好政府采购项目档案和相关资料数据的整理，积极配合书面审查和现场检查。确定专人负责协调和联络，联络人员名单随自查报告一并报送。

2026年4月15日

    （联系人：吴爽；联系电话：022-84375399）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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